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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3           证券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0－004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文传媒”）

全资子公司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国投”）、江

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投集团”）拟作为主要出资人共同投资

设立合营企业，并由合营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合伙企业（以下称为“投

资方”）。投资方设立完成后，将承接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项下的权

利义务。 

 投资方的设立以及本次交易事项尚需进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

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事项仍在进一步磋商，《股份转让框架协

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本次交易的相关正式协议能否签署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蓝海国投报告，蓝海国投、东投集团与陈炽昌、林

小雅、全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鼎资本”）及中山峰汇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峰汇资本”）于2020年2月27日共同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

议》，约定投资方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陈炽昌、林小雅、全鼎资本、峰汇资

本（以下合称为“转让方”）持有的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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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为“全通教育”，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300359）部分股

份，首次股份转让比例将不超过全通教育总股本的6.8911%。后续若转让方有意

向继续将所持有全通教育的股份转让给投资方，股份转让比例累计将不超过全通

教育总股本的18.50%。首次股份转让签署正式协议的同时，转让方将持有全通教

育不超过总股本16.6089%的表决权委托给投资方，以使得投资方取得全通教育的

控制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不

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1. 陈炽昌 

陈炽昌，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06201971****2338，住所：广东省

中山市东区兴文路 10 号。 

截至本公告日，陈炽昌先生持有全通教育 115,944,90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8.2820%，并担任全通教育董事长，为全通教育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与林小雅系

夫妻关系。 

2. 林小雅 

林小雅，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01061972****1826，住所：广东省

中山市东区兴文路 10 号。 

截至本公告日，林小雅女士持有全通教育 16,362,225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5800%，并担任全通教育董事，为全通教育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与陈炽昌系夫

妻关系。 

3. 全鼎资本 

名称：全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559136435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 2 号紫马奔腾广场一区 6 座 18 层之一 

法定代表人：陈炽昌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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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2010 年 7 月 2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咨询(不含创业投资咨询)；投资教育产业、工业、

商业、农业。 

股权结构：陈炽昌持股 90%，林小雅持股 10%。 

全鼎资本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9年 9月 30 日 

（未审计） 

2018年 12月 31 日 

（未审计） 

总资产 2.29 2.61 

净资产 -0.59 -0.55 

营业收入 0.0014 0 

净利润 -0.045 -0.12 

截至本公告日，全鼎资本持有全通教育 35,741,613 股股份，占全通教育股份

总数的 5.6357%，系全通教育实际控制人陈炽昌、林小雅的一致行动人。 

4. 峰汇资本 

名称：中山峰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45510583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 2 号紫马奔腾广场一区 6 座 18 层之九 

法定代表人：陈炽昌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14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7 月 14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项目投资管理；市场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税务咨询；；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股权结构：陈炽昌持股 90%，林小雅持股 10%。 

峰汇资本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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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30日 

（未审计） 

2018年 12月 31 日 

（未审计） 

总资产 0.024 0.23 

净资产 -0.041 -0.41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0001 -0.0094 

截至本公告日，峰汇资本持有全通教育 6,765,413 股股份，占全通教育股份

总数的 1.0668%，系全通教育实际控制人陈炽昌、林小雅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日，陈炽昌、林小雅、全鼎资本、峰汇资本与公司之间无关联关

系。 

（二）受让方 

1. 蓝海国投 

名称：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05529887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 299 号 

法定代表人：庄文瑀 

注册资本：9 亿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7 月 5 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7 月 5 日至 2021 年 7 月 4 日 

经营范围：出版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投资咨询与策划；信息的

收集与加工；经济信息服务、培训、代理；物业出租。 

股权结构：中文传媒，持股 100%。 

蓝海国投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9年 9月 30日 

（未审计） 

2018年 12月 31 日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合伙）审计） 

总资产 47.18 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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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30日 

（未审计） 

2018年 12月 31 日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合伙）审计） 

净资产 10.51 9.38 

营业收入 0.12 0.15 

净利润 1.15 0.01 

2. 东投集团 

名称：江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8756781863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菊圃路 1818 号 

法定代表人：陈东旭 

注册资本：1.05 亿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02 月 16 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02 月 16 日至 2024 年 02 月 15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教育软硬件开发、销售；图文制作策划；教育产品推广；

会展服务；国内版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教育咨询服务；工程项

目管理。 

股权结构：陈东旭持股 90.09%，陈彩莲持股 2.29%，黄利平持股 7.62%。 

东投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9年 9月 30日 

（未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已经南昌丰源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总资产 194.49 109.37 

净资产 21.85 21.16 

营业收入 20.87 32.03 

净利润 0.011 1.27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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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76910159G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88 号尚峰金融商务中心 5 座 18 层之一 

法定代表人：陈炽昌 

注册资本：76688.6144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6 月 09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销售：电化教学设备、教学软

件、电子产品、百货、仪器仪表、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家具；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各类广告业务；教育信息咨询（不含招生、培训、出国留学中介服

务）；设备租赁；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商品流通信息咨询(不

含劳务、金融期货、房地产、出国留学）；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开发及推广；安

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出版物批发、零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按许可证核定的项目经营）。 

全通教育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9年 9月 30日 

（未审计） 

2018年 12月 31 日 

（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总资产 19.99 21.55 

总负债 5.57 6.73 

净资产 14.41 14.81 

营业收入 4.46 8.39 

净利润 -0.17 -6.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0.25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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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通教育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可登录巨潮资讯网站输入公司股票简称

或代码后进行查询和了解。 

四、《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陈炽昌、林小雅、全鼎资本、峰汇资本 

乙方（受让方）：蓝海国投、东投集团 

（二）本次交易的背景 

1. 乙方拟作为主要出资人共同投资设立合营企业，并由合营企业作为普通

合伙人新设合伙企业（以下称为“投资方”）。 

2. 本协议签署时，投资方尚未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甲乙双方同意，乙

方促使投资方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后，由投资方承接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并由投资方与甲方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等本次交

易相关协议。 

（三）标的股份的转让及表决权委托 

1. 甲方拟将其持有全通教育部分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投资方。

基于甲方相关减持承诺限制，首次股份转让比例应不超过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6.8911%，投资方拟受让该等股份。后续若甲方有意向继续将所持有全通教育的

股份转让给投资方，股份转让比例应累计不超过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18.50%。首

次股份转让签署正式协议的同时，甲方与投资方签署《质押借款协议》以及《表

决权委托协议》，由投资方向甲方提供质押借款，甲方将持有全通教育不超过总

股本 16.6089%的表决权委托给投资方，以使得投资方取得全通教育的控制权。 

2. 全通教育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按除权除息规则相应调整股份数及转让

价格。 

（四）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1. 本次股份转让所涉无限售股份的价格，由正式《股份转让协议》最终确

定，其定价原则为：以正式《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为基准日，由甲方一（即陈

炽昌先生，下同）选择基准日“前 1 个交易日收盘价”、“前 5 个交易日均价”、

“前 10 个交易日均价”、“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前 30 个交易日均价”（以下称

为“定价基准”）的其中一种作为转让价格，且转让价格应依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16 年 11 月修订）中第八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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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正式《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为准； 

2. 本次股份转让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时限售期尚未届满的股份的价

格，由甲方和投资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确定，其定价原则为：以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日为基准日，按甲方一就无限售股份选择的

定价基准作为转让价格，且转让价格应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

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16 年 11 月修订）中第八条规定，具体以正式《股份转

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五）诚意金 

甲乙双方将在《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签署后 5 日内设立银行共管账户，乙

方应当向共管账户汇入人民币 5,000 万元作为诚意金。 

（六）后续交易安排 

1. 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事项以正式《股份转让协议》、《表决

权委托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2. 鉴于合营企业的设立需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进行经营者集中的审批

（以下称为“反垄断审批”）并在反垄断审批完成后进行工商设立登记手续，甲

乙双方同意，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应当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签署，但如需取

得的反垄断审批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尚未取得的，则签署日顺延至《股份转让

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 3 个半月内。 

（七）排他性 

1. 除非经乙方书面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投资方与甲方签订正式《股

份转让协议》之日或者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半月内，甲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

就本协议所约定的事宜签署任何协议或意向书（不论该协议或意向书对其是否有

约束力）。上述期间经双方书面同意可予以延长。 

2. 除非经乙方书面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投资方与甲方签订正式《股

份转让协议》之日或者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半月内，甲方不得再在拟转让和

表决权委托的标的股份上设置任何第三方权利（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所持全

通教育已存在第三方权利及甲方获得乙方同意使用诚意金而设置的股权质押的

除外）。 

（八）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及解除 

1.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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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变更、终止或解除，但均应以书面协议为准。 

3. 若证券交易所不予同意本次股份转让，本框架协议自行终止，甲乙双方

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4. 由于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继续履行无法实现

双方的合同目的的，任何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五、本次投资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 

中文传媒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蓝海国投与东投集团、南昌金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南昌蓝海东投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共同发起投资设立“南昌

蓝海东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即本次交易的“投资方”），开展股权

投资业务。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公司编号为临 2019-075《中文传媒关

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已经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蓝海国投作为主要出资人之一参与设立合营企

业，并由合营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合伙企业用于收购全通教育的股权，

蓝海国投不属于合营企业及合伙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

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该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七、风险提示 

1. 本次交易投资方的设立以及本次交易事项尚需进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2.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具体交易安排需以正式《股份转

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协议为准，该等协议能否签署具有不确定性。 

3. 公司将根据具体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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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8 日 


